
 
 

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其限
額標準第五條修正總說明 

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其限額標準（以下簡稱

本標準）於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期間歷經十一次修正，最

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二項明定，消

費者貸款之範圍及額度依銀行法主管機關之規定。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於一百十四年七月十日以金管銀法字第一一四○二七二○二八六號

令，釋明銀行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之消費者貸款額度，合計以每一消費

者不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為限，基於金融監理規範一致性，爰修正本標

準第五條，將信用部辦理非會員消費性貸款金額，由一百萬元調高為二

百萬元。 

 



 
 

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其限額
標準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信用部得辦理非

會員授信業務如下： 

一、 逾放比率未滿百分

之五者，得辦理以同

一直轄市、縣（市）

及毗鄰二鄉、鎮、

市、區內之土地或建

築物等不動產、動產

為擔保之放款；逾放

比率百分之五以上

未滿百分之十者，得

辦理以同一直轄

市、縣（市）及毗鄰

二鄉、鎮、市、區內

之住宅、已取得建築

執照或雜項執照之

建築基地為擔保之

放款；逾放比率百分

之十以上者，得辦理

以同一直轄市、縣

（市）及毗鄰二鄉、

鎮、市、區內之住宅

為擔保之放款。 

二、 辦理以本會存單、公

債、金融債券或有擔

保公司債券為擔保

之放款。 

三、 辦理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下消費性貸

款，其無擔保部分放

款總額不得超過農

會、漁會上年度決算

淨值。其所稱消費性

貸款指對於房屋修

繕、耐久性消費品、

第五條  信用部得辦理非

會員授信業務如下： 

一、 逾放比率未滿百分

之五者，得辦理以同

一直轄市、縣（市）

及毗鄰二鄉、鎮、

市、區內之土地或建

築物等不動產、動產

為擔保之放款；逾放

比率百分之五以上

未滿百分之十者，得

辦理以同一直轄

市、縣（市）及毗鄰

二鄉、鎮、市、區內

之住宅、已取得建築

執照或雜項執照之

建築基地為擔保之

放款；逾放比率百分

之十以上者，得辦理

以同一直轄市、縣

（市）及毗鄰二鄉、

鎮、市、區內之住宅

為擔保之放款。 

二、 辦理以本會存單、公

債、金融債券或有擔

保公司債券為擔保

之放款。 

三、 辦理新臺幣一百萬

元以下消費性貸

款，其無擔保部分放

款總額不得超過農

會、漁會上年度決算

淨值。其所稱消費性

貸款指對於房屋修

繕、耐久性消費品、

一、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考

量多年來經濟成長，銀

行風險承擔能力提升，

於一百十四年七月十日

以金管銀法字第一一四

○二七二○二八六號令

釋明銀行法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之消費者貸款額

度，合計以每一消費者

不超過新臺幣(以下同)

一百萬元為限，調高為

二百萬元為限。 

二、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

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

六條第二項明定消費者

貸款之範圍及額度依銀

行法主管機關之規定，

基於金融監理規範一致

性，爰修正第一項第三

款，信用部辦理非會員

消費性貸款金額，由一

百萬元調高為二百萬

元。 

三、 第二項至第六項未修

正。 

 



 
 

支付學費及其他個

人之小額貸款。 

四、 對其所代理公庫之

鄉（鎮、市）辦理透

支，其用途以各項政

務支出之調度，並列

有年度預算者為限。 

五、 對下列對象辦理授

信，以列有年度預算

之各項政務支出者

為限： 

（一） 直轄市政府。 

（二） 縣（市）政府。 

（三） 鄉（鎮、市）

公所。 

信用部辦理政策性

農業專案貸款及配合中

央各部會因應重大災害

或流行疫病辦理之專案

貸款，不受前項限制。 

信用部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其擔保品坐落位

置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

限制： 

一、 為全國農業金庫聯

貸案之參貸機構。 

二、 授信案件之借款人

為會員之一親等直

系血親，或信用部所

隸屬農會、漁會之員

工。 

前項第一款之信用

部逾放比率百分之五以

上者，其擔保品得為土地

或建築物等不動產。 

信用部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擔保品坐落位置得

支付學費及其他個

人之小額貸款。 

四、 對其所代理公庫之

鄉（鎮、市）辦理透

支，其用途以各項政

務支出之調度，並列

有年度預算者為限。 

五、 對下列對象辦理授

信，以列有年度預算

之各項政務支出者

為限： 

（一） 直轄市政府。 

（二） 縣（市）政府。 

（三） 鄉（鎮、市）

公所。 

信用部辦理政策性

農業專案貸款及配合中

央各部會因應重大災害

或流行疫病辦理之專案

貸款，不受前項限制。 

信用部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其擔保品坐落位

置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

限制： 

一、 為全國農業金庫聯

貸案之參貸機構。 

二、 授信案件之借款人

為會員之一親等直

系血親，或信用部所

隸屬農會、漁會之員

工。 

前項第一款之信用

部逾放比率百分之五以

上者，其擔保品得為土地

或建築物等不動產。 

信用部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擔保品坐落位置得



 
 

擴及信用部所屬直轄

市、縣（市）毗鄰之一直

轄市、縣（市）內： 

一、 逾放比率低於百分

之一、放款覆蓋率高

於百分之二、資本適

足率高於百分之十。 

二、 逾放比率低於百分

之一、放款覆蓋率高

於百分之一點五且

在百分之二以下、資

本適足率高於百分

之十四。 

信用部業務財務狀

況良好者，得依農會漁會

信用部經營業務項目及

範圍調整辦法第二條規

定，申請調整第一項業務

。 

擴及信用部所屬直轄

市、縣（市）毗鄰之一直

轄市、縣（市）內： 

一、 逾放比率低於百分

之一、放款覆蓋率高

於百分之二、資本適

足率高於百分之十。 

二、 逾放比率低於百分

之一、放款覆蓋率高

於百分之一點五且

在百分之二以下、資

本適足率高於百分

之十四。 

信用部業務財務狀

況良好者，得依農會漁會

信用部經營業務項目及

範圍調整辦法第二條規

定，申請調整第一項業務

。 

 


